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加強為民服務工作執行計畫
1、 計畫依據：依據  大署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一 日經（八九）水利綜字第 

              A895036818號函暨「經濟部水利署加強為民服務工作執行計畫」辦理。
2、 計畫目標：加強本局為民服務工作，建立「服務性企業組織」，達成簡政便民

目標。
3、 計畫範圍：本局與民眾有密切直接業務接觸之各單位。
4、 計畫方向：

1、 改善軟體服務態度，樹立親民形象。

2、 加強硬體服務設施，提供優質服務環境。

3、 建立內部自我審查機制，持續提昇服務品質。

4、 結合外部社會資源，擴大為民服務範圍。
伍、計畫內容：

	實施項目
	具體做法

	一、軟體服務態度
	1本局各單位同仁應嫻熟業務，瞭解相關法令規定。

2.本局各單位同仁服務態度應和藹有禮。

3.本局各單位同仁答覆詢問應熱忱盡責。

4.本局各單位同仁應服裝儀容合宜並配戴識別證。

5.服務台人員應主動導引民眾，提供必要協助並奉茶。

6.服務台人員應堅守當位，避免因故怠慢民眾。

7.總機人員、服務台人員及各單位同仁對於來電（話）應盡速接聽（至遲於鈴響三聲內答覆），表明服務單位，使用各種禮貌用語，應答應清晰合宜。對於礙難提供之協助，尤應注意用語，親切說明未照辦原因，並建議處理方式，避免位對方感覺推託。

8.各單位隨時測試員工接聽電話情形，並據以改善。

	二、硬體服務設施
	1.針對本局特性，規劃設置服務台，並標示工作人員名牌。

2.隨時保持服務場所內外環境整潔，注重綠化美化，提供人性化的服務環境。

3.視服務環境空間大小，妥適規劃停車空間。

4.維護盥洗室清潔，提供必要清潔設施。

5.規劃民眾洽公等待休息區，並提供文具、茶水等服務設施。

6.降低服務櫃檯高度，服務人員必須面對來訪者，服務同仁與來訪者間無障礙。

	三、內部機制
	1.落實走動、管理，單位主管主動至第一線參與服務。

2.定期檢討各項業務作業流程，訂定明確處理程序及具體指標，建立標準作業規範。

3.建立內部稽核制度，自我評估服務績效。

4.設置意見箱，對於民眾陳情及建議事項迅速及妥善處理或改善。

5.辦理服務品質教育訓練

	四、外部資源運用
	委託民間企業，專業團體，協助提供專業性及經常性服務措施

	五、為民服務業務電子化
	1.建制單位及機關網頁，提供民眾咨詢、查詢服務。

2.設置電子民意信箱。

3.利用電子郵件信箱，回覆申辦案件之審查結果。

4.利用網路、數據語音等多元化便民服務管道，提供民眾案件查詢及資料索取之服務。

5.其他運用資訊科技及自動化設備，提昇服務品質之作法。


6、 實施查核：

1、 年度查核：每年度終了辦理定期查核，為簡併查核作業，年度查核併大署作業

 辦理。
2、 平時查核：本計畫著重於平時查核，以加強本局各單位推動為民服務工作，查

 核結果將提報局務會報，並公佈於本局網頁及公佈欄。
3、 查核人員：由本局副局長率相關單位派員抽查。

4、 查核方式：採不定期及不預先通知方式實地抽查服務現場。

5、 獎懲：經查核有重大優良或缺失者，由本局依權責辦理獎勵或懲處相關人員。

本局為配合  大署「加強為民服務工作」實施計畫，原擬具實施步驟如下：

1、 辦理講習：為強化對公眾服務態度，及服務至上與自我角色認知，進而凝聚 

共識發揮團隊精神，邀請專家至本局進行為民服務教育訓練專題演講。

2、 辦理觀摩會：選定曾獲得行政院服務獎之單位辦理示範觀摩會，俾各相關單 

位觀摩學習。

3、 宣導及訓練：擬於九十一年十月底前，針對本局同仁進行計畫宣導，並辦理 

 專業及服務禮貌相關訓練。並將執行成效書面建檔留存以備查。

4、 實地查核：

（一）本局各主管應積極實施走動管理，隨時督促員工落實服務工作，對民眾反映事項應妥善處理並具體改善。

（二）本局自即日起採不預警方式，不定期查核各機關服務推動情形及進行電話禮貌抽測。
五、績效檢討：

（一）前項查核結果除建檔備查外，另函送本局各單位參考，及公佈於本局網頁。

（二）查核有重大優良或缺失者，由本局依權責辦理獎懲相關人員。

